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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盈江县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工作部门职责及任务分工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在县卫生健康局，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负责联席会议的组织、联络和协调；协调、督促各成员单位履行工作职责，落实联席会议决定；牵头组织各成员单位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有关规划，支持托育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支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信用评价工作。
县教育体育局负责婴幼儿照护服务人才培养，指导婴幼儿健康普及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 2－3 岁幼儿，逐步增加托班资源供给。
县公安局负责监督指导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开展安全防范，制定实体防护、技术防护、人员防护、制度防护等管理规范；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监控器材安装检测和联网布控，规范技防、保安从业单位管理并公布网上信息。
县民政局负责做好非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法人注册登记、登记信息推送工作；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城乡社区服务范围，将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的婴幼儿纳入低保、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范围。
县财政局负责利用现有政策和资金渠道，对婴幼儿照护服务行业发展予以支持；切实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妇幼保健服务项目资金，支持开展婴幼儿服务。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将婴幼儿照护服务从业人员纳入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把保育员、育婴员等有关技能培训项目列入培训补贴目录，指导开展有关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实施婴幼儿照护服务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规划、培养、继续教育、奖惩等政策；依法保障从业人员各项劳动权益。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完善有关规范、规划和标准，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中，将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用地纳入规划，做好土地管理有关服务工作；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用地涉及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给予优先安排；对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和非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建设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要求的，可采取划拨方式予以保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依法依规监督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建设，完善有关工程建设规范和标准。
县卫生健康局负责联合有关部门拟订政策、分析形势、发布信息，协调解决其他重大问题；负责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卫生保健、疾病防控等工作进行技术支持指导，开通救治“绿色通道”，依法进行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控等监督检查；负责做好经登记机关核准后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备案工作，做好照护服务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县计生协负责参与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宣传教育和社会监督，多渠道、多形式参与婴幼儿照护服务。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企业法人注册登记、信息推送工作，进行饮食用药安全监管，查处非法违法经营行为，做好注册登记、饮食用药安全监管工作。
县融媒体中心负责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宣传教育，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重大宣传活动，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进行舆论监督。
县总工会负责促进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调查研究职工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
团县委负责针对青年开展婴幼儿照护有关的宣传教育，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
县妇联负责参与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服务，协同推进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设点布局，加强对女性从业人员维权服务。
县税务局负责落实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将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范围，对机构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执行消防安全标准的情况开展监督抽查。
